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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本部消防署將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相關政策宣導相關事宜，並精進性別意識培力，以落

實性別平權，建立性別尊重、平等、友善之工作環境。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臺中市政府導師午餐誤餐費補助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684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1-445） 

盧委員就臺中市政府導師午餐誤餐費補助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本部 101 年 2 月 21 日臺國(四)字第 1010024770 號函 101 年 2 月 10 日「研商兼任代理代

課教師校外補習家教、國中小教師交通導護及導師用餐指導費等議題會議」紀錄，有關導師

指導學生午餐，經決議歸列為導師工作事項為原則，導師工作事項已由地方政府及其所屬國

民中小學經一定程序訂於聘約或透過校務會議於導師工作內容等相關辦法中訂定，導師費已

含括午餐指導工作，惟地方政府因特殊考量，另行訂定、發放用餐指導費或其他名稱費用，

本部予以尊重。 

二、有關臺中市政府自行編列「補助學校辦理導師午餐誤餐費」補助學校經費以提供相關人員餐點

，屬地方自治事項，本部予以尊重，另有關該補助款是否列入所得事宜，係屬財稅單位權責

，非本部得統一解釋。 

（三十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因應醫療環境變遷，衛生福利部所屬

醫院，應提升服務品質，改善營運體質及績效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685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1-454） 

許委員就因應醫療環境變遷，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應提升服務品質，改善營運體質及績效

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醫院約 2/3 位於偏遠離島地區或為特殊功能醫院，受人口數、就醫量限制，經營較為不易

，須編列公務預算補助各醫院，以協助其執行公衛政策、照顧偏鄉離島及弱勢族群的責任。 

二、查本部所屬醫院自 92 年至 104 年公務預算補助逐年遞減 35.89%（由 54.69 億元減少至 35.06

億元），儘管公務預算補助逐年減少，仍善盡公醫責任照顧偏鄉及弱勢，同時，亦盡所能開

源節流，故自 92 年至 103 年醫療淨收入決算仍維持逐年成長，由 175 億元增加至 227 億元，

約成長 29.71%；惟在收入增加之同時，相對之醫療成本亦逐年增加，自 92 年獎前業務成本與

費用由 165.8 億元增加至 103 年度之 210.1 億元，增加約 44.3 億（增加 26.72%）。 

三、部分醫院業務賸餘出現短絀，係因需攤提省府時代公務預算所購置的儀器設備等資產之折舊，

復因上部分偏遠離島醫院受限就醫人口不多及其公共衛生任務偏重，需再攤提代管資產折舊

所致；若扣除代管資產所攤提之折舊費用，則各院的營運狀況仍為正數。 


